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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内，除非上下文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发行人/公司/柏楚电子 指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柏楚数控 指 
上海柏楚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系发行人控股子公

司 

控软网络 指 
上海控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发行人控股子公

司 

波刺自动化 指 
上海波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系发行人控股子

公司 

上海柏甯 指 
上海柏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系发行人控股子公

司 

波刺企管有限合伙 指 
上海波刺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发行人控

股子公司柏楚数控担任普通合伙人的合伙企业 

常州戴芮珂 指 
常州戴芮珂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参股子

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 
指 发行人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信证券/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元/本所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立信/审计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3 月 

报告期末 指 2021 年 3 月 31 日 

《募集说明书（注册

稿）》 
指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 

《2020 年审计报告》 指 

立信出具的《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

计 报 告 及 财 务 报 表 》（ 信 会 师 报 字[2021]第

ZA10228 号） 

《审计报告》 指 

立信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出具的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的《上

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

表》（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0532 号）以及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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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 2019 年度《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1834 号）、《2020 年度审计报告》的合称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天元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

事务所关于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修正）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修订） 

《注册管理办法》 指 
《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 

《编报规则第 12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证监发[2001]37 号）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 41 号）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公告[2010]33 号） 

《公司章程》 指 
发行人现行有效的《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地区）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

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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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京天股字（2021）第 192-12号 

致：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接受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担任发行

人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专项法律顾问。 

就发行人申请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宜，本所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出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

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出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出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下称“已出具律师文件”）。

鉴于上交所于 2021 年 9 月 8 日下发《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本所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在已出具律师文件所依据的事实的基础上，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涉

及的相关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在发行人保证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要求发行人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提供

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

重大遗漏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的基础上，

本所合理、充分地运用了包括但不限于面谈、书面审查、查询、复核等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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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查验，对有关事实进行了查证和确认。 

本所律师在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时，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已履行法律

专业人士特别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履行了普通注意义务。在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某些数据和结论进行引述时，已履行了

普通注意义务，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

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所律师对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

产评估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件，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在履行法律专

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在履行普通注意义务后作为出具补充法

律意见书的依据；对于不是从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件，经核查和验证后作为出

具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已出具律师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术语、定义和简称与已出具律师文件中使

用的术语、定义和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本所在已出具律师文件中所作出的所有

假设、前提、确认、声明及保留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已出具律师

文件中未发生变化或无需修改补充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将不再重复披露。

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说明的事项，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说明为准。 

本所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

证监会、上交所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

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并需经本所律师对《募集说明书（注册

稿）》的有关内容进行审阅和确认。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

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

发行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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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问题 2： 

请发行人说明发行人及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业务。请保荐机构

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参股企业的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业

务，不存在房地产业务收入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参股企业的营业执照，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参股企业的经营范围不涉及房

地产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与发行人

的关系 
经营范围 

1. 发行人 -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及机电产品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通讯设

备、仪器仪表、机电产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柏楚数控 
控股 

子公司 

一般项目：从事数控科技、计算机软件、电子及机电产品专业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

软硬件、通讯设备、仪器仪表、机电产品、运动控制及机器视

觉系统的集成测试、销售及维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

造；通信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

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各类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 控软网络 
控股 

子公司 

一般项目：从事网络科技、计算机科技、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服

务，计算机服务，软件开发，工业产品设计，电子商务（不得

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数据处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计算机软硬件、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的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 波刺自动化 
控股 

子公司 

从事自动化科技、激光技术、光学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光电子元器件、机械设备及配

件、机电设备及配件、自动化控制设备、激光加工控制系统的

销售及维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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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海柏甯 
控股 

子公司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办公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礼仪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 
波刺企管有

限合伙 
控股企业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 常州戴芮珂 
参股 

子公司 

机电设备的研发；精密工装夹具、机电设备配件的设计，制造

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常州法尔特

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参股企业 

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品牌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募集说明书（注册稿）》、《审计报告》、《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主营业务系为各类激光切割设备制造商

提供以激光切割控制系统为核心的各类自动化产品，主要产品包括随动控制系统、

板卡控制系统、总线控制系统及其他相关配套产品，不存在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情

形，不存在房地产业务收入。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参股企业不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不

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修正）》第二条，该法所

称房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据本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

屋建设的行为。该法所称房地产交易，包括房地产转让、房地产抵押和房屋租赁。

第三十条，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 

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2020 年 11 月修订）》第二条，该条

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

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

第九条，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

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



 

8-3-8 

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该

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不得从事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参股企业均不属于房地

产开发企业，均未取得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也不存在需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的情形。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参股企业拥有的土地、房产不涉及房

地产业务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参股企业

中，仅发行人拥有 1 处国有土地使用权，无自有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权属证明 座落 
面积

（m
2） 

用途 类型 性质 使用期限 

1 发行人 

沪（2019）

闵字不动产

权第 020564

号 

吴泾镇

427 街

坊 7/9

丘 

13491.70 
科研设

计用地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出让 

2019.03.01

至
2069.02.28 

发行人拥有的上述土地主要用于建设研发中心综合大楼，用于实施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总线激光切割系统智能化升级

项目、超快激光精密微纳加工系统建设项目、设备健康云及 MES 系统数据平台

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上述土地主要用于发行人的研发、生产及办公，

自有使用，不存在不动产权证书的证载用途为“商业”或“住宅”的情形，不存

在用于对外出租或者出售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参股企业不存在

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情形。 

（四）核查过程和核查意见 

1、核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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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主要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参股企业的营业执照； 

（2）查阅了《募集说明书（注册稿）》、《审计报告》、《上海柏楚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3）查阅了发行人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沪（2019）闵字不动产权

第 020564 号）； 

（4）取得了发行人关于不存在从事房地产业务情形的说明； 

（5）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修正）》、《城市

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2020 年 11 月修订）》、《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参股企业不存在从

事房地产业务的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下接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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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朱小辉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 

黄小雨 

 

 

___________ 

杨   雯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邮编:10003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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